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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旭

升了副班长后，每月工资涨了 200元，还

多了 80元通勤补助，可沈阳某机械加工厂二

车间维修工赵辉并不开心。今年是他工作

的第 10 年，到 3 月他就可以与企业签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了。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厂

里却要求他主动辞职，再重新入职，作为补

偿给他升职、加薪。和他“厂龄”相仿的几位

同事也都被重新入职。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

续工作满十年，或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然而，《工人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发现，

为了不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有的用人单位辞退工作即将满 10 年的员工

然后再让其重新入职，或为派遣员工频换派

遣公司使固定期限合同签订次数不足两次，

甚至强迫员工签不续签劳动合同通知书，频

频让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

为不签“长期”合同频出花招

2018 年底，赵辉同时收到了一份拟好的

辞职报告和一份新员工入职申请书。

车间主任和分管人事的副总经理陈晨

找赵辉和几位同事谈话，明确说公司不会和

员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表示劳动合

同有没有固定期限对他们工资待遇没任何

影响，该缴的社保还会足额缴，该晋升的员

工还会给予机会，而且还会“给点补偿”。

“我们几个人都是年近 40 岁的中年人，

在这儿干久了，不愿意跳槽。但公司这样

做，我们也没勇气反对，只能接受。”赵辉无

奈道。

与对赵辉等人的做法不同，为了不与周

正然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另一家用人单

位的做法是让他频换派遣单位。

2017 年 7 月，周正然从技校毕业后，去

了沈阳一家包装厂的流水线上当派遣工。

工作不到 3 年的时间里，他先后与沈阳 3 家

不同的派遣公司签订协议。“因为在一家派

遣公司连续签两次合同，第 3 次就要签无固

定期限合同了，所以公司要求我们每年都要

更换派遣公司，这导致我们的‘连续工作年

限’连续中断。”

沈阳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工作人员徐易

告诉记者，他们公司近 3 年累计派遣 300 余

人次，而与企业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转

正”的仅有两人，因为这两个人十分能干。

大部分派遣工处在持续无限次派遣的状态

中，工作单位没换，可派遣机构却是换了一

家又一家。

连日来，记者采访了 12 位劳动者后，发

现有的企业为不与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花招频出，有的签两次合同后辞退员

工不续签，有的将工作不足 10 年的员工辞

退，甚至强迫员工签订不续签劳动合同通知

书。有劳动者向记者抱怨，“签个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咋就这么难！”

“不愿让员工混日子”

43 岁的王亚娟是一家大型商超的仓库

理货员。到 2018 年连续工作 6 年后，她满心

欢喜地以为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了。结果同年 10 月，单位让她在一份“不续

签劳动合同通知书”上签字，并承诺给予

1.08 万 元 的 补 偿 金 。 因 为 不 想“ 耗 时 、上

火”，最终她妥协了。

然而，记者咨询沈阳大全律师事务所律

师邢燕得知，像王亚娟这样的情况，属于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应给予双倍补偿金，也就

是 2.16万元。

那么，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到底有啥区别？

邢燕解释说，根据《劳动合同法》，两者

的主要区别在于，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后不存在劳动合同期满而终止这一法定形

式。也就是说，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需支

付经济补偿金，而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需支付补偿两倍的赔偿金。

“因为要多赔偿 1 倍，工作年头越多，企

业要赔偿的钱越多，所以不愿意签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另外，不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企业可以不为劳务派遣工转正，进而减

少人力支出。”徐易透露。

“不愿让员工认为有了‘保护伞’，就可

以混日子。”陈晨说出了为何不愿签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另一个原因。原来，两年

前，企业曾与员工签订过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但发现有的员工工作积极性不仅没有提

高，反而出现迟到早退等现象。“在不严重违

纪的情况下哪怕员工不努力工作，劳动合同

也必须存续。这不仅增加了企业成本，而且

还会影响团队其他员工的工作热情。”

无固定期限并非没有终止时间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是企业的‘终

身包袱’，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都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邢

燕告诉记者，无固定期限合同，就是劳动合

同没有一个确切的终止时间，合同期限长短

不做约定，但并不是没有终止时间。

她引用法条解释说，根据《劳动合同法

实施条例》规定，有劳动合同法规定的 14 种

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解除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但不会成为不遵守用人单位规章

制度的劳动者的‘保护伞’。”邢燕指出。

徐易则认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有利于保持保密性强、技术复杂岗位人

员的稳定性，避免因频繁更换关键人员带来

的风险。“对于企业而言，如若不想让员工混

日子，应通过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来实现。

考核完善了，能督促员工钻研业务、提高工

作效率，有效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或工作快满10年被重新入职，或被频换派遣公司，有职工叹息——

“签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咋这么难”

本报记者 关晨迪

涉及工资、奖金的话题总是格外引人关

注。前不久，同事间工资应不应该公开的话

题引发热议，有媒体就“你会打听同事工资

吗”发起网上投票，结果显示，表示会打听的

人占多数。

打听同事工资仅仅是同事间茶余饭后的

消遣行为吗？记者采访了解到，远不止于

此。有不少公司将“禁止私下交流工资奖金”

写入合同，甚至还有公司让员工签订收入保

密协议，明确违反者将被开除。如此一来，打

听同事工资由“会不会”变成了“能不能”。不

过，即使是用人单位的明文规定，薪酬保密就

真的合法吗？

企业管理的“高压线”

因为打听同事工资，刚毕业的李颖虽然

没有被解聘，但也因此吃了苦头。

25 岁的她硕士毕业后进入上海一家财

务公司做会计，在一次和同事的闲聊中，李颖

得知和自己同批入职、岗位相同的两名同事

工资都比自己高，便找人事经理询问原因，却

挨了批评，“被告知‘再有下次就走人’。”

对于薪酬保密制度，在金融行业从事多

年人力资源工作的张漫颇有感触。她告诉记

者，这是不少行业企业常用的管理制度。

张漫说，工作 20 年的员工不可能跟一

名刚毕业的员工拿同样的薪酬。“即使工作

内容、工作任务相同，因学历和经验不同，

每个人对企业的价值贡献也有差别。”在张

漫看来，同工同酬更多地体现在基本工资

部分。

张漫所在的公司，将薪酬保密列入员工

行为守则，员工在入职培训时，公司会强调这

是公司管理的高压线。工作中，常有同事找

张漫询问其他同事的收入情况。这时，张漫

一般会用企业的薪酬管理制度为其解释，并

强调薪酬保密的规则，“如果员工没办法理

解，我们会严肃地找他谈话。”

“收入公开是同工同酬的前提”

据媒体报道，何静曾在一家商贸公司做

销售。一次偶然，何静获悉，与她从事相同工

作内容、业绩不相上下的 8位同事，无论工资

收入还是业务提成都高出自己不少。

何静以分配不公为由，向主管经理提出

加薪要求。被问到如何知道自己的工资比别

人低时，何静据实回答。没过几天，公司以她

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何静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虽然劳动法没有明文规定劳

动者的收入是否应当公开，但公司规章制度

中“对员工个人收入情况实行保密”的做法与

《劳动合同法》中同工同酬的规定相悖。由

此，法院认为公司的行为构成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判令公司向何静支付经济赔偿金。

对此，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保

全表示认同。他认为，在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规定了薪酬保密的情况下，当事人何静打听

其他同事薪酬这一做法虽有些欠妥，但公司

将打听同事薪酬的行为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

依据并不可取。

根据《劳动法》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

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杨保全认为，

“收入公开则是实现同工同酬的前提”。

应明确工资支付制度

“有人说自己年薪 20 万元，有人说 30 万

元，事实上可能一个人说的是税前收入，一个

人说的是税后。这种片面的信息传播，不利

于公司管理。”张漫认为，因为员工了解的并

非全部事实，所以有必要通过薪酬保密来避

免负面信息传播。在张漫看来，薪酬保密更

多是针对个人薪酬，但薪酬管理规则却是人

人都知道的。

杨保全告诉记者，用人单位实行薪酬

保密制度，主要是从保护员工隐私、防止互

相攀比、减少员工流失等方面考虑，“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企业管理、维持员工间的和

谐气氛等。”

“目前我国法律中并无明文规定薪酬必

须保密，也没有限制用人单位实施薪酬保密

制度。”杨保全认为，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

情况下，薪酬保密条款在制定过程中只要双

方协商一致、制定程序合法有效，就应受到法

律的尊重与保护。

不过，在用工实践中，一些企业滥用薪酬

保密制度的权利，对劳动者进行不合理控制，

杨保全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劳动法》规

定的同工同酬原则相冲突。

薪酬保密制度在实际使用中，多因缺乏

约束限制，与同工同酬原则产生冲突，北京市

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君玉认为，这对一些

基础性、常规性岗位，或同一工种的劳动者而

言缺失公平，同工同酬的权益难以实现。“法

律对于工资是否公示并无强制性要求，但劳

动者对自己的工资享有知情权，因此，无论企

业是否公示职工工资，都应制定明确的工资

支付制度。”

有员工因违反薪酬保密制度被开除引争议

好奇同事工资，我能打听吗？
有员工因违反薪酬保密制度被开除引争议

好奇同事工资，我能打听吗？

吉林

高层次人才将享绿色通道服务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2019年12月26日，吉林省举行“人才

绿色通道服务卡”发放仪式（简称“吉享卡”）。从2020年起，持

有“吉享卡”的高层次人才，可享受就医和交通出行等绿色通道

服务。

据悉，“吉享卡”的首轮服务期限为 5年。经初步统计，目

前，首批共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重点人才

项目入选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795名高层次人才，可

享受“吉享卡”待遇。持有“吉享卡”的高层次人才因公出差时，

可以在龙嘉机场、长春火车站享受专属服务，吉林大学第一医

院也将为其提供一对一帮办服务，优先就诊、优先检查。

江西

举办光伏企业世界级技能大赛
本报讯（记者卢翔 通讯员洪小龙）近日，2019年“天工杯”世

界新能源光伏企业职工技能大赛在江西上饶举行。来自越南、

泰国、韩国、美国和江西、四川、浙江等地的11支代表队、172名

选手同台竞技，切磋光伏技能。

据介绍，此次大赛规模大、项目多、覆盖面广。比赛按照光

伏企业生产制作流程，划分为晶硅、组件、电池、光伏材料4个专

业技能赛区，共20个工种竞赛项目。斩获电池赛区双人组第一

名的两位职工表示，将以比赛为契机，向同行技术能手学习，为

光伏事业做贡献。

青岛

生育保险和职工医保合并实施
本报讯（记者杨明清 通讯员林子涵）从 2020年起，山东青

岛将生育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合并实施。两险合并后，职工医

保单位缴费费率下调0.8%、生育医疗待遇等待期由12个月缩短

至6个月，同时生育津贴支付方式发生新变化，其中国家规定的

98天产假待遇由医保基金支付，山东省增加的60天产假，将由

用人单位负责发放工资。

为减轻用人单位缴费负担，青岛决定将两险合并实施后的

缴费费率下调0.8%，由10.3%降为9.5%。同时，为进一步降低灵

活就业人员缴费负担，两险合并实施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医保

缴费费率也下调 0.8%，由 10.8%降至 10%。另外，调整后，灵活

就业人员可以与其他在职职工一样，享受到产前早期检查、中

晚期检查和住院分娩医疗费保障待遇，待遇提高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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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与劳动者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些用人

单位“用尽心机”，通过让老员

工重新入职、为派遣工频换派

遣公司等方式，让劳动者权益

受损。

快递小哥的新年愿望
左图：2019年12月31日，李付彬从快

递车内取出包裹准备配送。
上图：李付彬拿着包裹进入一家酒店

进行配送，酒店门口贴上了“2020”的字样。
39岁的李付彬是北京宽街网点的一位

快递小哥，两年前来到北京做了快递员。
每天早上 6 点半，他从家里赶到位于

教场胡同的物流网点，工作到晚上七八点。
这几天，北京大风降温。“冷是冷，但衣

服不敢加，送快递穿多了不方便。”李付彬
边说边往手上哈口气，脸被冻得通红。

谈到新年，李付彬说他最大的新年愿
望，是在北京求医看病两年的孩子，身体能
好起来。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劳动保障6 责任编辑：李丹青

E－mail:grrbldbz@126.com2020年 1月 6日 星期一


